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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主要承担开展全市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

展的全局性、综合性问题研究，参与重大规划、重大政策、

重大改革研究以及绿色发展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研究，开展

对外交流和科普宣教等职责。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纳入赣州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

围共有预算单位 1 个，单位内设机构 3 个：政策研究科、绿

色发展科、生态建设科。 

2022 年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全额拨款编制人数 12 人，

实有在职人数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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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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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赣州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生态文明重点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1-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姚健庭、温世良 项目联系人 姚健庭、温世良 

联系电话 15390712752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105万元 本年度预算金额 105万元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我国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2019-2021 年备选项目规划的通
知（发改外资〔2019〕1383 号）》；经省政府批复同意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备案
的《江西省赣州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签

订的《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与《赣南
日报》社签订的“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双周刊宣传合同。 

实施可行性 

1.江西省赣州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贷款协定》正式生效，项目进入实施阶段。2.赣南日

报 26期山水林田湖草宣传周刊版面已全部刊登。3.中国环境科学院协助我市编制了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实施方案并成功申报国家首批试点，开展了试点中期绩效评估，合同协议内
容已履行完毕。 

项目实施内容 
1.做好生态环境管理的机构能力建设、开展 9 县（区）乡村振兴工作试点、提升农村垃圾和环境
卫生管理、完善水土流失治理等四项产出的前期工作。2.支付赣南日报山水林田湖草周刊费用尾
款。3.支付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方案编制和技术咨询服务费用。   

中长期目标 实施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完成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开展生态环境管理的机构能力建设、乡村振兴工作试点、提升农村垃圾和环境卫生管理、完善水
土流失治理等；完成支付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相关尾款费用。 

立项依据 

项目立项依据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

题 
 

绩效目标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亚行项目参与县

（区） 
9 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机构参与数 大于 1 个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活动参
与次数 

大于 3 次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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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2 年赣州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

351.9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8.63 万元;财政拨款收

219.0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39.98 万元;国库集中支

付上年结转 112.8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8.65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2 年赣州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支出

预算总额为 351.9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8.63万元;

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14.09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34.9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99.96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14.13 万元。项目支出 105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5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07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5.0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2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01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0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33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47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69.69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30.2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4.13万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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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71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 年赣州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

额为 351.9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万 108.63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07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01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8.33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14.09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34.9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99.96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14.13 万元。项目支出 105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5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2 年我中心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2 年我中心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2 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14.13 万元，比 2021 年预

算增加 4.71 万元，增长 33.33%。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

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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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政府采购总额 22.64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19.64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预算 3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2 年我中心无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九）生态文明重点工作专项经费项目情况说明（部门

本级） 

1.生态文明重点工作专项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做好生态环境管理的机构能力建设、开

展 9 县（区）乡村振兴工作试点、提升农村垃圾和环境卫生

管理、完善水土流失治理等四项产出的前期工作；支付赣南

日报山水林田湖草周刊费用尾款、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方案编制和技术咨询服务费用。  

（2）立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我

国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2019-2021年备选项目规划的通知

（发改外资〔2019〕1383 号）》；经省政府批复同意报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备案的《江西省赣州市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与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签订的《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实施方案编制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与《赣南日报》社签

订的“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双周刊宣传合同。 

（3）实施主体：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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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方案：实施江西省赣州市亚行乡村振兴环境

综合治理项目；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

支付《赣南日报》社山水林田湖草周刊费用尾款，支付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方案编制和技术咨询服务费用。 

（5）实施周期：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105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开展 9 县（区）乡村振兴环境

综合治理项目生态环境管理的机构能力建设、乡村振兴工作

试点、提升农村垃圾和环境卫生管理、完善水土流失治理等

工作；完成支付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相关尾

款费用。 

二、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市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 9.5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9.5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

要原因是：无因公出国（境）费安排。 

公务接待费 9.5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

因是：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

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本单位无车辆。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

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本单位无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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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四）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2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五）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1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1.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反映政府在社会保

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1.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养老方面的支出 

  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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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卫生健康支出（类）：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

支出。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

面的支出。 

  ①行政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下同）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

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②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

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③公务员医疗补助（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

医疗补助经费。 

  （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

自然资源、海洋、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1.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方面的支出。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

面的支出。 

  1.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

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①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

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